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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电池在电梯中起火伤人
责任如何划分？

三亚刘先生咨询：我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拿进电梯时，电池突然
起火，导致邻居的手臂被烧伤，花费医疗费2万余元。邻居要求我
赔偿全部损失，但我认为责任不在我，所以拒绝。请问，我是否需要
对邻居的损失负责？能否向电池厂家追偿？

解答：你需要对邻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可向电池厂家追
偿。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
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还规定，因产品
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销售
者请求赔偿。该案中，你携带电池进电梯的行为本身不违法，但作
为占有人，对电池突然起火造成的损害，应先向邻居承担侵权责
任。你赔偿后，可依据产品质量责任向电池生产厂家追偿，前提是
能证明电池存在缺陷（如购买凭证、起火原因鉴定报告等）。建议你
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封存剩余电池残骸作为证
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同时与邻居协商，若协商不成，可起诉
厂家要求最终承担赔偿责任。

二手房房东“满五唯一”承诺不实
是否应赔偿购房者个税损失？

海口白先生咨询：我购买一套二手房，中介和卖方均口头承诺
“满五唯一”（购房满五年且为家庭唯一住房），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过户后我发现，卖方名下还有另一套房产，导致我多缴纳个税2.8
万元。我要求卖方赔偿，被卖方和中介拒绝。请问，我该如何追回
这笔损失？

解答：卖方应赔偿您的个税损失。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若合同未明确约定“满五唯一”，但您能提供证据证明卖方或中介对此
作出过承诺（如微信聊天记录、录音、中介证言等），卖方即构成违约。
您的维权策略：第一，立即收集证据，包括与卖方、中介的沟通记录（重
点是有无关于“满五唯一”的对话）以及该房产非唯一住房的查档证
明、多缴税款的完税证明；第二，向住建部门或中介协会投诉；第三，向
法院起诉，要求卖方赔偿多缴的2.8万元个税损失及利息。若无法证
明卖方曾承诺，也可主张卖方未如实告知其拥有2套房产的事实，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可能酌情支持部分赔偿。

合租室友拖欠水电费
怎么追讨？

乐东王先生咨询：我与王某合租一套两居室，合同约定水电费
平摊。近3个月，王某拖欠其应承担的水电费共计1200元。房东
催缴时，王某失联。房东要求我全额缴纳，否则将断水断电。请问，
我能否只缴纳自己那份？若我代缴后如何向王某追讨？

解答：您不能只缴纳自己那份。您与王某对房东承担连带责
任，房东有权要求您一人支付全部欠费，否则可能断水断电。但您
代缴后，有权向王某追偿其应承担部分。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
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
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合租协
议中，您与王某约定平摊租金，但对房东而言，你们均是共同承租人。
您的应对措施：第一，为避免断水断电造成更大损失，建议先代缴全部
欠费；第二，保留缴费凭证及合租合同、王某身份信息（如身份证号、电
话号码）；第三，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固定王某拖欠费用的证据；第
四，向法院提起小额诉讼，要求王某偿还其应承担的1200元及逾期
利息。同时，向房东说明情况，请求协助提供王某联系方式。

游乐场设施故障致儿童受伤
怎么索赔？

海口周先生咨询：我带5岁儿子到某室内游乐场玩耍，孩子乘
坐旋转木马时，设备因故障突然加速旋转，孩子被甩出摔伤，造成
手臂骨折，医疗费1.5万元，游乐场只愿承担50%费用。请问，我
能否要求全额赔偿？

解答：游乐场应承担全部或主要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游乐场提供的游乐设施发生机械
故障，直接证明其未能确保设备安全运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您的维权步骤：第一，保留现场监控录像（可要求游乐场提供）、医疗
记录、费用凭证、与游乐场沟通记录；第二，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或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游乐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
康复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若家长存在明显疏忽（如未按年龄限制
乘坐），则可能分担部分责任，但游乐场仍应承担主要责任。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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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经过：业主委员会高
票候选人“被踢”，镇政府责令
纠正遭拒

2024年 1月，东方市某小区启动业主
委员会成立工作。业主大会筹备组发布了
《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规定候
选人由业主推荐产生，按得票数确定候选人
名单。

2024年2月27日至29日，筹备组组织
业主进行候选人自荐及推荐工作。根据得
票统计，共有16名业主被推荐，其中业主王
某获得30票（排名第二），刘某获得21票
（排名第五）。两人均具备业主委员会成员
参选资格。

2024年3月1日，筹备组召开会议，在
某镇政府工作人员缺席的情况下，以“综合
评估”为由，将王某、刘某二人从候选人名单
中剔除。这一决定引发了小区大量业主的
强烈不满，多名业主通过“12345”热线进行
投诉，称业主委员会成立过程中存在违规行
为，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利。

2024年3月6日，东方市某镇政府向筹
备组发出《关于纠正某某湾三期筹备组无法
律依据擅自将2名候选人除名的决定的通

知》，明确指出：在候选人具备参选资格和条
件的前提下，应当按照票数从高到低入选，
要求筹备组依法恢复王某、刘某的候选人资
格。然而，筹备组拒不采纳某镇政府的纠正
意见，于2024年5月16日回函表示“不采
纳”，并于2024年7月20日发布公告，自行
确定了业主委员会成员名单，并召开业主大
会选举业主委员会，而且未经公安部门批准
私刻了业主委员会公章。

2024年7月23日，该业主委员会向某
镇政府提交备案材料。某镇政府经审查，于
2024年12月31日作出《不予备案告知书》，
决定不予备案。业主委员会不服，向东方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又向东
方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筹备组违规剔
除候选人，镇政府不予备案合
法有据

东方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海
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乡镇人民
政府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协助
和监督工作。该案中，筹备组将符合业主身
份、经业主投票取得较高票数的候选人剔除
名单，侵犯了其参与小区管理的合法权利。
某镇政府已发出纠正通知，筹备组拒不采
纳，仍自行组织选举，该行为违反法律规
定。镇政府作出不予备案决定，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

东方法院判决驳回业主委员会的诉讼
请求。业主委员会不服，向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确定候选人名单是
筹备组的权利，筹备组有权对参选人进行综
合评估；某镇政府无权对备案材料进行实质
审查，违反业主自治原则。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海南经济特区物
业管理条例明确赋予乡镇人民政府对物业管
理活动的指导、协助和监督职责。筹备组将
符合条件、得票较高的候选人排除在外，侵犯
了业主的合法权利。某镇政府发出纠正通
知，是在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筹备组拒绝采
纳指导意见，仍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主
委员会，导致业主委员会成立过程存在违
规。某镇政府据此不予备案，符合法律规定。

2026年2月9日，省二中院作出终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业主自治不等
于不受监督，镇政府发现程序
违法可拒绝备案

很多小区业主认为，业主委员会是业主
自己的组织，想怎么选就怎么选，政府无权
干涉。对此，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
祯分析，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根据海南经
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条规定，
物业管理遵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业主自
治”相结合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
物业管理活动负有指导、协助和监督的法定
职责。

陈积祯表示，筹备组制定的候选人产生
办法明确规定“按得票数确定候选人”。王
某、刘某得票分别排名第二、第五，且具备参
选资格，筹备组以“综合评估”为由将其剔
除，没有法律依据，直接违反了筹备组自己
制定的规则，也侵犯了推荐他们的业主的合
法权利。某镇政府发现筹备组违规后，发出
纠正通知，这是在依法履职，而不是干预业
主自治。如果筹备组认为镇政府的指导意
见不当，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反映，但不能置
之不理、一意孤行。该案中，筹备组不仅拒
不纠正，还在未获备案的情况下私刻公章、
自行选举，进一步加剧了程序违法。

陈积祯解释，业主委员会备案不是简单
的“登记存档”，行政机关对备案材料有审查
义务。如果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存在明
显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行政机关有权不予
备案。该案中，筹备组违规剔除候选人，且
经指出后拒不纠正，镇政府不予备案合法有
据。

陈积祯提醒，成立业主委员会应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小区议事
规则进行，不得随意变更程序；二是尊重业
主的推荐权和选举权，不得无正当理由剔除
高票候选人；三是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
和监督，对指导意见有异议应通过合法途径
解决，不得置之不理；四是未获备案不得以
业主委员会名义开展活动，更不得私刻公
章，否则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擅自“踢走”高票候选人
东方一小区业委会筹备组违规选举致备案被拒，法院认定

镇政府不予备案合法有据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
本是业主自治的好事，但
东方市某小区在选举业委
会委员时，筹备组擅自将 2
名得票靠前的候选人“除
名”，引发大量业主投诉。
东 方 市 某 镇 政 府 要 求 纠
正，筹备组拒绝采纳，仍自
行组织选举并申请备案。
某镇政府作出不予备案的
决定，业主委员会不服，将
某镇政府、东方市政府一
并告上法庭。近日，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起行政诉讼案作出终审判
决，某镇政府不予备案决
定合法，驳回业主委员会
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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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车发生剐蹭，交警认定一方全责。受损车
辆送修后花费 9800 元。保险公司凭借第三方鉴定
认为，受损车辆的保险杠破损，并非此次事故造
成，因此仅赔 2000 元，拒绝赔付剩余的 7800 元。

近日，儋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中发现，受损车
辆车主提供的现场照片足以证明事故中车辆受损
情况，认定保险公司单方鉴定效力低，与现场证据
不符，判定保险公司赔付全部维修费 9800 元。保
险公司此前直接支付给修理厂的 2000 元，不能视
为已向车主赔付，应另行向修理厂主张。

2025 年 8 月 14 日傍晚，符某
驾驶小轿车在儋州市某路段出车
位右拐弯时，与李某驾驶的车辆发
生碰撞。经交警认定，符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

事故造成李某的车辆左前保险
杠受损。李某的丈夫王某将车送到
海南某甲有限公司维修，维修清单
显示：更换前杠、前杠左下小格栅、

拆卸安装、烤漆等，共计花费9800
元。王某先行垫付了全部维修费。

符某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和 200 万元商业三者
险。事故发生后，某保险公司于
2025年 9月10日向修理厂支付了
2000元，但王某对此并不知情，修
理厂也未在结算时扣减。当王某
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剩余 7800 元

时，却遭到了某保险公司拒绝。某
保险公司称，王某车辆左前保险杠
破损缺口较大，边缘粗糙不规则，
明显是受较强外力冲击撕裂所致，
而事故只是轻微剐蹭，不可能造成
如此严重的破损。

王某多次向符某及某保险公司
索赔剩余维修费未果，遂将二者诉至
儋州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9800元。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表示，委托了某乙有
限公司进行鉴定，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分
析报告结论是：两车接触部位受损痕迹之间

“无关联性”，碰撞形成条件不成立。保险公司
据此认为，9800元维修费中，只有已支付的
2000元与事故相关，剩余部分属于“旧伤”，不
应由他们承担。

王某则提供了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维修清单、维修发票，以及一个关键证
据——事故现场遗留的车辆左前保险杠破裂
部位掉落的塑料壳。王某认为，碎片就是事故
当时掉落的，足以证明破损是此次事故造成
的。

儋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交警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责任明确，

予以确认。王某提供了维修清单及发票，维修
项目与碰撞部位相吻合，价款合理，予以确认。

对于某保险公司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调
查分析报告，法院认为该报告系某保险公司单
方委托第三方作出，王某和符某均未参与，程
序存在瑕疵。而从事故现场遗留的塑料壳、两
车接触部位痕迹等客观证据来看，足以证明车
辆左前保险杠破裂是此次事故造成的。某保
险公司的抗辩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

关于某保险公司已向修理厂支付2000元
的问题，儋州法院认为该款项并未在王某结算
时予以扣减，不能视为已向王某支付，不应在
该案中扣除。保险公司应另行向修理厂主张。

最终，儋州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向王某赔
付维修费9800元。

律师说法：单方鉴
定效力低，现场证据是
关键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
雯妃表示，在民事诉讼中，鉴定报
告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或
法院指定，单方委托的鉴定，对方
不认可的，法院一般不予采信。
该案中，保险公司自行委托第三
方出具分析报告，王某未参与，程
序上存在瑕疵，法院不采信是合
法的。而事故现场遗留的塑料碎
片、交警认定的事故责任书、维修
清单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
以认定因果关系。

符雯妃表示，保险公司质疑
维修费过高。法院审查后认为，
维修项目与碰撞部位吻合，更换
前杠等属于合理维修范围，费用
有正规发票，予以支持。所以，在
车辆维修后，务必索要正规维修
清单和发票，这是索赔的核心证
据。同时，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向
修理厂支付2000元时，并未告知
王某，修理厂也未在结算时扣
减。这笔钱是保险公司与修理厂
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直接抵扣
保险公司对王某的赔偿责任。保
险公司可以另行向修理厂追索。

符雯妃提醒，事故发生后，保
险公司若直接向修理厂付款，应
通知车主并在维修费中明确扣
减，否则车主仍有权要求保险公
司全额赔付。出了事故，别光顾
着吵架，先拍照、捡碎片、留证据。

案情经过：车辆被撞修车花了9800元，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抗辩没有事实根据，赔付维修费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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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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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车辆
维修清单，你们
为什么不赔付？


